
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

医院运营管理系统运维服务需求

一、供应商要求

1、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提供上一年度

的财务审计报告；

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四）具有近 3 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
（五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

录；

（六）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中被列入失

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

信行为记录名单，拒绝其参与本招标项目；

（七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
二、维保服务内容要求

（一）维保期：一年

（二）服务内容

（1）保障系统稳定运行，优化系统服务。

（2）协助和指导院方的技术人员确定故障原因，进行问题的汇总、

分析、排查、还原环境等工作，予以解决，反馈给院方的相关责任人

员，完成服务。



（3）客服人员定期对院方进行电话回访，或者定期现场拜访院方，

对院方在软件使用过程中的常见问题进行解答，并对服务质量和效率

进行回访。

（4）软件实施结项以后，因为院方需要，对软件易用性、运行效率

进行提升。

（5）服务商基于管理咨询、数据分析、软件流程再造及软件系统优

化的增值服务内容或其他行业资讯知识服务，面向院方提供培训服务。

（6）在现有软件的基础之上，由于院方管理流程或相关管理工作需

要而引起对软件操作流程的细微调整。

（7）如因院方业务需要，需协助完成该系统的业务数据备份和迁移

工作，并确保数据安全和迁移后业务的稳定运行。

（8）提供 7×24 小时电话热线支持和远端遥控支持。响应时间不得

低于如下标准：接到医院方的通知后 2小时内做出明确的响应和安排；

需提供现场服务，服务团队须在 24 小时内达到故障现场；4 小时内

做出故障诊断报告，常规故障 8小时内解决。


